
的原装正品,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、规格和性能的要求。

3.供货数量以每次供应商实际送货时的采购人签收单为结算凭

证 。

⒋承诺对农民使用项目产品过程中的疑惑及产生的问题及时予

以解决。

六、付款方式

1.本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,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

式有效的发票及申请材料向乙方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30%(即 是预付

款),预付款金额为 2051300元。

2.两个核心区的物资供应及施工作业完成 60%以上,30个工作日

内,甲 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的发票及申请材料向乙方支付至合同

金额的 50%(即是第一次进度款),第一次进度款为 1367500元 。

3,两个核心区的物资供应及施工作业完成 80%以上,30个工作日

内,甲 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的发票及申请材料向乙方支付至合同

金额的 65%(即是第二次进度款),第二次进度款 1025600元 。

⒋完成两个核心区的物资供应及施工作业,30个工作日内,甲

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的发票及申请材料向乙方支付至合同金额

的 80%(即是第三次进度款),第三次进度款为 1025600元 。

5.完成项目验收,30个工作 日内,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

的发票及申请材料向乙方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100%(即 是第四次进度

款),第四次进度款为 1367896.05元 。

6.本项目涉及财政支出,为确保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及合理性,以

上合同金额仅为初步计划金额,最终结算及支付的金额以审计核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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